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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1,462 股，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753%。
2、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22.02 元 / 股，回购总金额为 2,454,393.24 元。
3、截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奥士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及监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18 年 4 月 24 日至 2018 年 5 月 4 日期间，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任何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
的异议。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
说明。

3、2018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奥士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 奥
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
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
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存
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18 年 6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将激励人员由 132 人调整为
131 人； 因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 22.33 元 /
股调整为 22.02 元 / 股；并将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授予数
量调整为 421.75 万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 84.35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
就《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是否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5、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2018 年 7 月 9 日期间，公司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任何针对本次调整后的激
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监事会对修订后的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
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6、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 <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摘
要的议案》、《关于审议 <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
象在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
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7、2018 年 7 月 1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2018 年 7 月 19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37.4 万股限制性
股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8、在资金缴纳过程中，其中 11 名激励对象邓春梅、周李峰、刘志波、沈文、廖龙
君、向飞跃、陈利红、邹永锋、罗志民、雷刚、曾文昌在公司通过授予限制性股票议案
后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40,260 股；另有 20
名激励对象王国安、凌庆春、胡文波、王盼盼、蒋善刚、史燕萍、孙公平、孙益民、李海
龙、邓梓、叶腾芳、彭龙华、林小勋、谢松涛、邓新龙、汪英杰、李经虎、张枚芬、米黎
明、文政因个人原因减少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认购股份数共计 101,326 股，两者合计
减少 241,586 股限制性股票。 因此，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 120 名
激励对象授予 3,132,414 股限制性股票。

截止 2018 年 8 月 16 日，公司已收到徐文静、郭宏、唐弘、吴建明等 120 名激励
对象缴纳的投资款人民币 68,975,756.28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18）19000 号《验资报告》。

9、2018 年 9 月 12 日，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公司向 120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3,132,414 股限制性股票。

10、2018 年 12 月 12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
离职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龙胜波、汤小平、米黎明现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48,3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的法
律意见书》。

11、2018 年 12 月 21 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以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 84.35 万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21.01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该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12、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3、2019 年 3 月 6 日，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合计向 2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843,500 股限制性股票。

14、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8,3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股份总数由 148,027,914 股，变更为 147,979,614 股。

15、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
职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孙益民、 谢松涛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合计 20,4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16、2019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孙益民、
谢松涛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20,4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17、2019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

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解锁事宜。 本次符合解锁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 114 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38,131� 股，占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的 0.57%。 因 55 名激励对象的考核等级为合格，可解除限
售比例为 60%， 公司对其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6,662
股进行回购注销；因唐俊离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4,400 股
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1,062 股。 同时，对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除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
期外的其他解锁期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调整：保留原考核指标“2019 年公司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 2017 年增长率不低于 44%”、“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较 2017 年增长率不低于 72%”；同时，为了更好地评价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情况， 综合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股东回报、 企业管理绩效， 增加新的考核指标
“2019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7 年增长率不低于 50%”、“2020 年公司净利润较 2017 年
增长率不低于 87.5%”。公司业绩考核只需满足上述考核指标之一，即满足当年公司
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 回购注销以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变
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18、2019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
的激励对象共计 114 人，解除限售的股数 838,131 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9、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关于修订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二、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部分激励对象孙益民、谢松涛因离职已不符合《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20,400 股，回购价格为 22.02� 元 / 股。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
55 名激励对象的考核等级为合格，可解除限售比例为 60%，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5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76,662 股，回购价格为 22.02� 元 / 股；鉴于唐俊因离职已不符合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00 股， 回购价格为 22.02� 元 / 股。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回购注销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111,462 股。
3、回购价格
本激励计划第四章“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之“六、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
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公司未发生上述事项，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款应以授予价格 22.02 元 / 股进行回购注销。

4、回购价款
58 名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款为 22.02 元 / 股×111,462 股 =2,454,393.24 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147,979,614 股减少为

147,868,152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1,128,483 75.10% -111,462 111,017,021 75.08%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108,039,000 73.01% 108,039,000 73.06%

股权激励限售股 3,089,483 2.09% -111,462 2,978,021 2.0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6,851,131 24.90% 36,851,131 24.92%

三、总股本 147,979,614 100% -111,462 147,868,152 100%

注：
1、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份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验资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出具了《奥士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 [2019]38916 号）， 审验了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变更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认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止，公司向孙益
民、谢松涛、唐俊 3 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及 55 名考核等级为合格的激励对象，代扣
印花税 6,366.34 元后支付回购款 2,448,026.90 元。 本次回购款全部以货币资金支
付，其中减少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11,462.00 元，其余冲减资本公积 2,342,931.24
元。

公司本次减资前股本为人民币 147,979,614.00 元， 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出具中准验字[2019]2005 号验资报告。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7,868,152.00 元，累计股
本人民币 147,868,152.00 元。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权分

布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
创造价值。

六、备查文件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9]38916

号）。
特此公告。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1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份

686,754,216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 9.01%。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100,904,000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1.32%。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0]2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
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20年 1月 2020年 1月 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1,222,073,618.72 558,202,441.38 81,132,924,276.7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100,822,157.76 52,810,331.82 5,512,126,687.44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19 年 5 月 6 日披露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暨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6），本行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将其所持有的本行普通股股份 591,660,061 股用于对新华联控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 新华 EB，债券代码：137078，以下简称“本次可交债”）事宜进行担保。

近日，本行收到新华联控股的通知，本次可交债持有人已将其持有的全部债券交换为本行股票，换股数量为 559,842,519 股，占本行股份总额的 2.65%。 具体换股情况如
下：

一、相关换股情况说明
本次换股前，新华联控股及其相关账户持有本行股份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持股数（股） 占比（%） 股份状态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783,664,337 3.71 质押 /冻结 783,664,336股

新华联控股－光大证券－19新华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591,660,061 2.80 担保及信托
新华联控股－光大证券－19新控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434,164,345 2.05 担保及信托

合计 1,809,488,743 8.56 -
本次可交债的债券持有人已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将其持有的全部债券交换为本行股票，换股数量 559,842,519 股，占本行股份总额的 2.65%。本次换股后，新华联控股及其

相关账户持有本行股份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持股数（股） 占比（%） 股份状态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783,664,337 3.71 质押 /冻结 783,664,336股
新华联控股－光大证券－19新华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1,817,542 0.15 担保及信托
新华联控股－光大证券－19新控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434,164,345 2.05 担保及信托
合计 1,249,646,224 5.91 -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可交债已全部完成换股，后续将办理本次可交债摘牌相关手续。
2、新华联控股非本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可交债换股情况不会对本行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1 日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披露了《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梁桂秋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1,179,033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比例 3.0000%）（注 1：2019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总股本为 705,967,762 股）。

公司现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及其关联人发来的《关于股份减
持告知函》，截止 2020 年 2 月 11 日，梁桂秋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累计为 4,628,52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27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累计为 3,00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066%，；关联人梁俊华先
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为 13,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18%（注 2：2020 年 2 月 10 日公司总股本为 737,793,193 股）， 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梁桂秋
集中竞价

2020.1.21 5.08 1,927,352 0.2612
2020.1.22 5.05 481,000 0.0652
2020.1.23 5.18 1,200,000 0.1626
2020.2.5 7.04 32,300 0.0044
2020.2.10 7.73 202,000 0.0274
2020.2.11 7.35 785,900 0.1065

小计 ——— ——— 4,628,552 0.6274

梁俊华
集中竞价 2020.2.10 7.97 13,000 0.0018
小计 ——— ——— 13,000 0.0018

梁桂秋
大宗交易 2020.2.5 5.89 3,000,000 0.4066
小计 ——— ——— 3,000,000 0.4066

合计 ——— ——— 7,641,552 1.0357
注 3：梁桂秋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

参与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 梁俊华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及参与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送转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梁桂秋

合计持有股份 279,397,980 37.8694 271,769,428 36.83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162,867 9.1032 59,534,315 8.06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235,113 28.7662 212,235,113 28.7662

梁俊华

合计持有股份 158,050 0.0214 145,050 0.01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050 0.0214 145,050 0.01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 4：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尚荣转债”，代码“128053”）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进入转股期，公司总股本随尚荣转债转股而发生变动，本公告中所涉及相
关比例均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按照公司 2020 年 2 月 10 日的股本计算）；

注 5、如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
规情形；本次减持前，梁桂秋先生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截至
本公告日，梁桂秋先生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梁桂秋先生、梁俊华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0-013
债券代码：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保证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9 瀚

蓝 SCP002，债券代码：011902791）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
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9 瀚蓝 SCP002

4、债券代码：011902791
5、发行总额：5 亿元
6、债券期限：90 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80%
8、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付息还本
9、兑付日：2020 年 2 月 25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划付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
新的资金划付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
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
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微
联系方式：0757-86335158
2、主承销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强
联系方式：0574-87002735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
联系方式：021-23198708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编号：临 2020-006
债券简称：16 瀚蓝 01 债券代码：136797

证券代码：601398 � � � � � �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 � � � � �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冯卫东先生和曹利群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 近日，本行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银行冯卫东任职资格的批复》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
银行曹利群任职资格的批复》。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

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冯卫东先生和曹利群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冯卫东先生和曹利群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已生效。 本行欢迎冯卫东先
生和曹利群女士加入本行董事会。

冯卫东先生和曹利群女士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并无其他与委任冯
卫东先生和曹利群女士有关的事宜需提请本行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亦无其他根据

监管规定须予披露的资料。
本行非执行董事董轼先生因工作变动，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向本行董事会提交

辞呈，辞去本行非执行董事及本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董轼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
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董轼先生自 2017 年加入本行董事会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本行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董事会运作、风险管理以及国际化和综合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 本行董事会对董轼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现披露广发证券（母公司）及由广发证券全资所有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的主要财

务信息。
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20年 1月 2020年 1月 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1,222,073,618.72 558,202,441.38 81,132,924,276.72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100,822,157.76 52,810,331.82 5,512,126,687.44

备注：上述数据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且均为非合并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交建为下属境外公司发行不超过 15 亿美元永续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批准公司为境外附属公司 CCCI� Treasure� Limited 发行不超过 15 亿美元的境外债券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全额担保。 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CCCI� Treasure� Limited 是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间接持股的控股子公

司，拟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起在境外开展以美元计值的次级担保永续证券（以下简
称证券）发行的系列路演推介会。

证券（如发行）将由公司根据《信托契据》、《担保契据》提供担保。 证券本金总
额、发行价和票面利率等尚待确定，公司在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就发行订立任何具约
束力的协议，发行是否完成取决于届时市场状况等因素。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
规则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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